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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润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润博雅生物）于

2026年 3月 19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智能工厂

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的议案》。通过对项目投资重新优化梳理，实施分批建设、

分批投入策略，有效降低资金占用，减少固定资产闲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同

时对照 2025年 3月发布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无菌药品

附录（征求意见稿）和 2025年 9月发布的《医药工业洁净厂房施工与验收标准》，

进一步完善建设标准。结合 2025年 5月发布的《已上市血液制品生产场地变更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进一步规范工艺验证批试生产安排。项目竣工验

收时间拟延后 3个月，预计于 2026年 6月建成，并于 2028年 6月在生产场地变

更获批后正式投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17 号）核准，博雅生物向 4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32,247,662 股，发行价格为 31.0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8.6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0,744,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89,255,998.6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W[2018]B041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共计人民币28,783,009.95

元，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人民币金额（元） 存储形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8115701013100148137 4,295,794.57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分行 1511200929100050264 24,487,215.38 活期

合计 28,783,009.95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建设的“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

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069,217.81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8,783,009.95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累计人民币金额（元）

一、募集资金净额 989,255,998.62

加：以前年度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净额 114,894,975.13

加：本年度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净额 23,701,254.01

二、使用配套募集资金 1,099,069,217.81
其中：1.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559,173.17
2.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87,510,044.64
3.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600,000,000.00

三、尚未使用的配套募集资金余额 28,783,009.95

四、配套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28,783,009.95

五、差异 0.00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1

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

建设项目
98,925.60 99,607.51 49,906.92 50.01%

2026年 6月

30日

三、本次募投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 注：本表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指“项目竣工日期”。该项目竣工后，还需通过 GMP 验收才能正式投产。



（一）工程建设阶段工期调整安排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对募投项目“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

期）建设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和正式投产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

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2

调整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原计划预计正式

投产时间

调整后预计正

式投产时间

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

建设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6月 30日 2027年 7月 1日

2028年 6月 30

日

（二）工程建设阶段工期调整安排原因

经研究，对项目投资进行重新优化梳理，实施分批建设、分批投入策略，有

效降低资金占用，减少固定资产闲置，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同时对照 2025 年 3

月发布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无菌药品附录（征求意见

稿）和 2025年 9月发布的《医药工业洁净厂房施工与验收标准》，进一步完善

项目建设标准。因以上原因，项目竣工验收时间延后 3 个月，预计于 2026 年 6

月竣工。

结合 2025 年 5月发布的《已上市血液制品生产场地变更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对工艺验证批试生产进行重新安排，考虑分步实施技术转移，拟于

2026年 7-10月进行试生产、一阶段工艺验证。同时，参考近几年同行业新建工

厂地址变更后的审批周期在 2年左右，以及对上市变更管理涉及的注册材料准备、

申报、受理、检查、中检院病毒灭活复核验证、发补审评等一系列流程时间进行

细化分析，上市后变更管理周期由原计划的 18个月延长至 20个月，项目预计于

2028年 6月在生产场地变更获批后正式投产。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决定调整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建设的“血

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目”的建设与投产进度，项目预计 2026年 6月

竣工，并于 2028年 6月在生产场地变更获批后正式投产。

（三）预计完成的时间及分期投资计划

公司审慎研究并决定调整前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至 2026

年 6月 30日，及正式投产时间至 2028年 6月。公司将密切关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进度情况，制定实施计划，优化资源配置，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 注：本表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指“项目竣工日期”。该项目竣工后，还需通过 GMP 验收才能正式投产。



的后续建设，并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

（四）保障工期调整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调整后的实施计划，优化资源配置并合理统筹募集资金

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建设。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及市场环

境的变化，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四、本次募投项目工期调整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募投项目工期调整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除实施进

度调整导致调整建设外，不改变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与规模，不会对公司正

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后续，公司将强化募集资金使用监管，

全力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五、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相关规定，公司对募投项目“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目”进行

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根据公司血液制品业务规划，如未能及时推进产能建设，无法及时突破产能

瓶颈，将造成血浆库存积压和资金沉淀，限制公司血液制品业务规模提升和经营

业绩增长。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血浆综合利用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

力，所提供产品将拥有技术、质量及成本优势，可产生良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同时，拟建项目将极大的改善企业的生产生活条件，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

环境，有望增强企业雇主品牌，引进高水平的技术、管理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

积极性。因此，公司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目实施具有可行性。

（三）项目预期收益分析

本次募投项目工期调整事项对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新论证结论

公司认为“血液制品智能工厂（一期）建设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然



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将继续实施该项目。

六、公司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关于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独立董事审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查，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该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实施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

期调整事项。”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该事项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并将该事项提请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智能工

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综上，中信证券对公司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工期调整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润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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